
 
 

審議會設置要點-1/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認可審議會

設置要點總說明 

中央主管機關為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二十二條抵換專

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申請之

審查等相關業務，使其審查作業認定標準一致性，爰訂定「溫室氣

體減量成效認可審議會設置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 本會任務。（第二點） 

二、 本會組成人員。（第三點） 

三、 本會運作方式。（第四條） 

四、 專案小組編組任務。（第五點） 

五、 得邀請專家學者列席規範。（第七點） 

六、 本會委員應行迴避規定。（第八點） 

七、 經費來源。（第九點） 

八、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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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認可審議會設

置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

署）為辦理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

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源

自願減量申請之審議相關作業，特

設溫室氣體減量成效認可審議會

（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

點。 

訂定目的。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

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

源自願減量之政策制度規劃

及研擬。 

（二）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

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

源自願減量申請之審議。 

（三）減量方法申請之審議。 

（四）釐清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

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

排放源自願減量相關事項之

疑義。 

（五）其他有關抵換專案、符合效

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

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事項。 

本會任務為辦理抵換專案、減量方法認

可、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

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之審議作業。 

三、本會置委員十九人，除召集人及執

行秘書為當然委員，由署長指定副

署長及本署同仁一人兼任外，其餘

委員由專家學者、機關代表及民間

團體代表組成。 
前項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不

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 
本會委員任期為三年，其中專家學

者委員任期屆滿，得續聘連任一

次。 
專家學者委員應具備本會任務之專

業技術或法律政策等相關背景，由

機關或民間團體推薦，聘派兼之。 
第一項有關機關代表職務異動時，

各該機關應改派代表，補足原任

一、本會委員組成。 

二、第一項機關代表指行政機關推派。 

三、第一項民間團體指取得法人登記證

書之民間團體。 

四、第四項參酌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

行委員會成員組成條件，其推薦專

家學者應具備與本會任務相關專業

技術及法律政策相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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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專家學者委員出缺時，應予補

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四、本會以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得

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出席委

員正反意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之。 
專家學者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機

關委員不克出席時，得指派該機關

人員代表出席會議及表決。 

召開本會之相關規範。 

五、本會得分設下列專案小組，作成審

查意見，提送本會審議： 

（一）減量方法專案小組：協助審

議減量方法認可申請，並釐

清相關疑義。 

（二）減量審查專案小組：協助審

議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

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

放源自願減量申請，並釐清

相關疑義。 

專案小組就同一申請案件所為之審

查，以三次為限。但情形特殊，經

執行秘書同意者，不在此限。 

專案小組編組任務及次數規定。 
 

六、本會會務由署長指派專責單位辦

理，相關工作人員由本署現職人員

派兼之。 

本會會務之工作人員。 

七、本會及專案小組開會時，得視需要

邀請相關機關代表或專家學者出

席，並得邀請相關單位及團體派員

列席說明；必要時，得實地勘查。 

本會及專案小組針對個案情形得邀請相

關單位及專家學者。 

八、本會委員、專案小組及工作人員就

審查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

行迴避： 
（一）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第

一款至第四款情形之一者。 

（二）與該審議計畫有利害關係

者。 

（三）有其他情形足認其有不能公

正執行職務之虞者。 

前項人員應行迴避而未迴避者，當

本會委員應行迴避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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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得申請其迴避，或由召集人命

其迴避。 
九、本會所需經費，由本署編列預算支

應。 

本會經費來源。 

十、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 

 


